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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文号：国浩京证字[2022]第2107-02号 

致：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装备”）之委托，担任中环装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

问，并已就本次重组出具了《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

书》、《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

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2年12月9日出具的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2〕

第17号《关于对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本所律师就该问

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律师事务所

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应当和原法

律意见书一并使用，原法律意见书经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调整与增加的内容以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为准。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与原法

律意见书中的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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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六 

回函显示，你公司未收购中国环保剩余 15 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原因主要系

政府未出具同意函、涉及规划调整、政府拟注销项目或盈利能力暂时不满足。请

结合该 15 家企业的规模体量及相关财务指标占标的资产的比重情况，进一步说明

上述企业与标的公司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对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具

体明确的处置计划，如否，请说明后续为避免同业竞争拟采取的措施及其可行性。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结合该 15 家企业的规模体量及相关财务指标占标的资产的比重情况，

进一步说明上述企业与标的公司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中国环保剩余 15 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规模体量及相关财务指标占标的资产

的比重情况如下： 

序

号 

未纳入本次交易的

公司名称 

项目

状态 

2021 年末总资

产（万元） 

2021 年末净资

产（万元） 

2021 年营业收

入（万元） 

2021 年毛利

（万元） 

垃圾处理能

力（吨/日） 

1 

中节能润达（烟

台）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已 运
行 

109,726.88 25,861.43 29,430.87 10,743.13 

/ 

2 
烟台润达垃圾处理
运营有限公司 

已 运
行 

1,000 

3 
烟台市牟平区垃圾

综合处理有限公司 

已 运

行 
800 

4 
中节能（烟台）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 运
行 

47,928.11 17,596.01 6,343.72 2,652.24 750 

5 
中节能（象山）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 运

行 
52,280.27 11,605.28 6,963.15 2,847.44 600 

6 
中节能（安康）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在建 11,327.12 11,219.37 - - 1,200 

7 
中节能（龙南）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在建 401.70 - - - 500 

8 
中节能吕梁市文交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拟 注
销 

- - - - / 

9 
中节能（图们）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拟 注

销 
- - - - / 

10 
中节能（商河）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在建 17,145.65 9,200.00 -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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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未纳入本次交易的

公司名称 

项目

状态 

2021 年末总资

产（万元） 

2021 年末净资

产（万元） 

2021 年营业收

入（万元） 

2021 年毛利

（万元） 

垃圾处理能

力（吨/日） 

11 
中节能（曲周）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 运
行 

46,533.54 13,017.04 3,333.46 1,346.98 800 

12 
中节能（莱西）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 运

行 
62,252.38 15,823.64 8,945.28 3,517.45 900 

13 
中节能（平顶山）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 运
行 

55,545.03 17,194.30 9,125.13 4,259.42 1,000 

14 
中节能（天津）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 运

行 
219,366.86 75,817.00 - - 2,400 

15 
中节能（商洛）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筹建 - - - - 1,200 

合计 622,507.54 197,334.07 64,141.61 25,366.66 11,650 

占环境科技相关项目的比例
（剔除建造收入后） 

23.63% 23.20% 15.67% 16.09% 22.91% 

由上表可见，本次未纳入交易的上述企业 2021 年末总资产、2021 年末净资产、

2021 年营业收入、2021 年毛利占环境科技相关项目的比例（剔除建造收入后）分

别为 23.63%、23.20%、15.67%和 16.09%，占比相对较低；在垃圾处理规模方面，

15 家企业合计日处理量 11,650 万吨，占环境科技日处理能力 50,850.00 吨/日（含

投产和在建项目）的 22.91%。 

此外，上述未纳入交易的企业所处地区与环境科技旗下 46 家项目公司所处地

区均不相同。垃圾处理项目一般通过特许经营权模式开展，特许经营权由当地政

府授予，根据特许经营协议规定，在特许经营期间，除非另有约定，项目公司不

得将特许经营权及相关权益转让、出租和质押给特许经营权约定区域内的任何第

三方，且通常会给予项目公司在该地区的独家经营权，授予方不能自行或允许第

三方在该地区建设生活垃圾最终处理设施。因此，在特许经营权约定的区域内，

一般不存在同一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跨区域经营的情况。上述未注入项目与环境

科技下属项目在经营地域、服务对象等方面不存在重合，业务上亦不存在竞争关

系。 

综上，上述企业与标的公司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二、对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具体明确的处置计划，如否，请说明后续为避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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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竞争拟采取的措施及其可行性。 

中国环保对其剩余 15 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存在具体明确的处置计划，具体如

下： 

序

号 

未纳入本次交易的

公司名称 

项目

状态 
未纳入本次交易的原因 处置计划 

1 

中节能润达（ 烟

台）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已运

行 

受烟台市政府调整城市规划影

响，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可能终

止运营或是迁建至异地 

积极同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如
当地政府采取异地拆建方式，计划获取当

地政府同意后 18 个月、且预期注入上市

公司不存在其他障碍的情况下启动将该 3

家项目公司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 

2 
烟台润达垃圾处理
运营有限公司 

已运
行 

3 
烟台市牟平区垃圾

综合处理有限公司 

已运

行 

4 
中节能（烟台）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运

行 

股权变动事项未能在审计评估
基准日 2022年 5月 31日前获

得取得当地政府同意 

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计

划在 2023 年 12 月底前获取当地政府部门
同意，在预期注入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障

碍的情况下启动将该项目公司注入上市公

司的工作 

5 
中节能（象山）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运

行 

未能在审计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前提交象山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议程，未能获取

批复 

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计

划在 2023 年 12 月底前获取当地政府部门

同意，在预期注入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障
碍的情况下启动将该项目公司注入上市公

司的工作 

6 
中节能（安康）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在建 

项目处于在建状态，因安康项

目为 PPP 项目，股权转让受合
同锁定期限制，当地政府暂无

审批股权转让事宜的意愿 

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在
该项目建设完毕、股权转让锁定期届满后

18 个月内获取当地政府同意，在预期注

入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障碍的情况下启动
将该项目公司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 

7 
中节能（龙南）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在建 

项目处于建设期，当地政府考

虑到如更改公司股东，工程工

期与资金投入可能受到影响，
暂不同意股权转让事宜 

持续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计

划在该项目投产运行后 18 个月内获取当
地政府部门同意，在预期注入上市公司不

存在其他障碍的情况下启动将该项目公司

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 

8 
中节能吕梁市文交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拟注
销 

当地政府拟注销该项目，正在

推进注销前的政府谈判、费用

清算工作 

持续跟进当地政府规划及项目动态，在相
关事宜确认后推进注销事项 

9 
中节能（图们）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拟注

销 

当地政府拟注销该项目，正在

推进注销前的政府谈判、费用
清算工作 

持续跟进当地政府规划及项目动态，在相

关事宜确认后推进注销事项 

10 
中节能（商河）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在建 

股权变动事项未能在审计评估
基准日 2022年 5月 31日前获

得取得当地政府同意 

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计

划在获取当地政府部门同意后 18 个月、
且预期注入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障碍的情

况下启动将该项目公司注入上市公司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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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未纳入本次交易的

公司名称 

项目

状态 
未纳入本次交易的原因 处置计划 

11 
中节能（曲周）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运

行 

PPP 项目，运营未满 3 年，尚

不具备股权转让的相关条件 

及时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在

该项目投产运营、股权转让锁定期届满后
18 个月内获取当地政府同意，在预期注

入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障碍的情况下启动

将该项目公司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 

12 
中节能（莱西）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运

行 

未能在审计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5 月 31 日前获得当地政府

批复 

保持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计划

在获取当地政府部门同意后 18 个月、且

预期注入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障碍的情况
下启动将该项目公司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 

13 
中节能（平顶山）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运

行 

当地政府认为受让公司环境科

技于 2021 年 9 月时缺少运营
的必要资金，股权转让行为可

能无法保障平顶山市未来生活

垃圾处理，未做出同意批复 

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计

划在获取当地政府部门同意后 18 个月、
且预期注入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障碍的情

况下启动将该项目公司注入上市公司的工

作 

14 
中节能（天津）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已运
行 

因天津市垃圾供应量不足，天

津项目处于亏损状态，预计短

期内无法改善 

与当地政府持续协商垃圾处理量提升的措

施，积极拓展其他区域的垃圾处理业务，

力争在三年内实现该项目的盈亏平衡，并
计划在实现盈亏平衡后 18 个月内获取当

地政府部门同意，在预期注入上市公司不

存在其他障碍的情况下启动将该项目公司
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如未能在上述期限

内实现盈亏平衡的，计划采取关停或转让

等方式进行处置 

15 
中节能（商洛）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 
筹建 

成立时间临近审计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5月 31日，且 PPP 项

目约定锁定期，未能及时获取

当地政府批复 

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在

该项目股权转让锁定期届满后 18 个月内

获取当地政府同意，在预期注入上市公司
不存在其他障碍的情况下启动将该项目公

司注入上市公司的工作 

三、核查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中国环保剩余 15 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规模体量较小，相关财务指标占

标的资产的比重较小，该等企业与标的公司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2．上述企业存在具体明确的处置计划，主要措施有持续沟通以取得当地政府

批复并择机注入上市公司、跟进部分项目注销事宜、持续协商提高盈利能力的措

施以择机注入或关停、转让等。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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